
衛
生
醫
療

奎
、
A別
一
一
=口

與利
服
務
體
系

之
探
討楊

漢
濛

憲
法
第
十
三
章
第
四
節
社
會
安
全
中
，
規
定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包
括
充
分
就
業
、
勞

工
及
農
民
保
護
、
勞
資
關
係
、
社
會
保
險
、
社
會
救
濟
、
婦
女
兒
童
福
利
與
衛
生
保
健

和
醫
療
共
七
項
。
而
目
前
中
央
政
府
將
各
類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政
事
別
歸
類
為
七
項

•• l 

社
會
保
險
;
Z

社
會
救
助
(
社
會
救
濟
與
災
害
救
濟

)
;
3
福
利
服
務
(
兒
童
、
婦
女

、
老
人
、
殘
障
、
原
住
民
、
榮
民
、
軍
人
、
公
教
人
員
、
勞
工
、
大
陸
同
胞
)
.• 
4

國

民
就
業
.• 
5

衛
生
保
健
;
丘
環
境
保
護
.. 
1

國
民
住
宅
。
其
內
容
除
環
境
保
護
與
國
民

住
宅
，
憲
法
未
所
提
及
之
外

.• 

其
餘
皆
為
憲
法
規
定
之
社
會
福
利
項
目
。

綜
觀
我
國
目
前
福
利
制
度
，
尚
處
於
發
展
時
期
，
就
現
階
段
的
功
能
與
服
務
範
圈

，
基
本
上
可
包
括
四
類

•• 

一
、
社
會
保
險.• 

二
、
社
會
救
助
(
含
社
會
救
濟
、
災
害
救

濟
、
貧
民
住
宅
)
.• 

三
、
福
利
服
務
(
含
兒
童
、
婦
女
、
老
人
、
殘
障
、
少
數
民
族
、

樂
民
)
.• 

四
、
衛
生
醫
療
。
此
定
義
乃
為
福
利
制
度
較
為
狹
義
的
解
釋
，
但
卻
較
能
反

應
當
前
我
國
福
利
的
現
況
。

此
四
類
福
利
服
務
，
息
息
相
關
，
彼
此
相
互
關
連
。
從
生
命
過
程
的
觀
點
而
言
，

人
類
從
出
生
到
死
亡
的
各
階
段
，
皆
需
要
不
同
層
級
與
類
別
的
褔
利
服
務
與
衛
生
醫
療

保
健
服
務
。
而
兒
童
、
高
齡
者
、
殘
障
者
與
精
神
疾
病
患
者
從
社
會
福
利
與
醫
療
保
健

的
觀
點
而
言
，
較
屬
於
弱
勢
團
體
;
再
者
，
此
類
團
體
所
需
要
的
福
利
服
務
，
其
涉
及

的
層
面
較
為
多
元
與
複
雜
。
因
此
，
需
要
有
綜
合
性
的
福
利
體
系
，
以
滿
足
其
真
正
的

需
要
。
然
而
，
我
國
衛
生
保
健
與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隸
屬
於
「
衛
生
」
與
「
社
會
福
利
」

兩
種
不
同
的
行
政
體
系
，
導
致
服
務
部
門
間
有
協
調
困
難
、
資
頓
分
配
不
均
、
法
規
無

法
落
實
、
褔
利
服
務
提
供
不
連
續
性
與
分
散
性
、
行
政
效
率
低
落
及
人
力
資
源
不
足
等

現
象
。本

文
將
針
對
現
有
衛
生
醫
療
保
健
及
社
會
保
險
、
社
會
救
助
與
福
利
服
務
中
與
衛

生
醫
療
工
作
較
為
相
關
之
政
策
、
法
規
、
措
施
、
服
務
體
系
與
財
務
來
源
等
相
關
議
題

作
現
況
分
析
，

並
提
出
當
前
亟
待
解
決
之
議
題
。
藉
此
專
文
，
期
能
拋
磚
引
玉

.• 

同
時

，
利
用
此
次
研
討
會
的
機
會
，
就
教
諸
位
專
家
學
者
與
從
事
實
務
工
作
人
員
，
共
同
研

商
，
為
我
國
台
灣
地
區
在
廿
一
世
紀
應
做
之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共
繪
藍
圖
。

貳
、
新
主
醫
療
保
健
相
爛
政
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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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國
目
前
與
衛
生
醫
療
保
健
相
關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，
分
由
「
衛
生
」
與
「
社
會

」
二
大
行
政
體
系
主
管
，
提
供
衛
生
醫
療
保
健
、
社
會
保
險
、
社
會
救
助
與
褔
利
服
務

四
大
福
利
類
別
，
茲
將
其
重
要
內
容
說
明
如
下

.. 

一
、
衛
生
醫
療
保
健
政
策
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為
建
立
完
善
之
醫
療
照
護
體
系
，
提
供
高
品
質
之
醫
療
服
務
，
以

增
進
全
民
之
健
康
福
祉
，
當
前
重
要
的
衛
生
醫
療
保
健
政
策
包
括
:

材
加
強
建
立
全
國
醫
療
網
體
系

•• 

其
重
要
計
畫
包
括
均
衡
醫
療
資
源
分
布
、
加
強

基
層
保
健
醫
療
服
務
、
建
立
分
區
分
級
醫
療
制
度
、
加
強
山
地
離
島
醫
療
保
健
服
務

、
加
強
精
神
疾
病
防
治
工
作
、
加
強
緊
急
醫
療
救
護
、
加
強
復
健
及
長
期
照
護
服
務

、
提
升
醫
療
服
務
品
質
。
其
中
與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範
圈
最
常
接
觸
者
有

.. 

l

精
神
疾
病
防
治
工
作

.. 

目
前
重
要
工
作
報
略
包
括
研
訂
精
神
衛
生
法
相
關
子
法
規

、
建
立
精
神
衛
生
行
政
體
系
、
增
建
精
神
醫
療
服
務
設
施
、
推
展
精
神
病
患
社
區

復
健
、
培
訓
專
業
人
力
、
心
理
衛
生
教
育
與
宣
導
、
及
辦
理
精
神
病
息
醫
療
費
用

補
助
等
政
策
。
有
關
精
神
疾
病
的
醫
療
費
用
補
助
項
目
合
門
診
治
療
、
日
間
住
院

治
療
、
全
日
住
院
治
療
(
僅
針
對
離
島
及
山
地
鄉
之
精
神
病
患
)
、
社
區
復
健
及

居
家
治
療
、
及
強
制
住
院
費
用
。
此
外
，
台
灣
省
政
府
衛
生
處
及
高
雄
市
政
府
衛

生
局
對
全
日
住
院
治
療
之
病
患
提
供
全
額
補
助
。

2

復
健
及
長
期
照
護
服
務
.. 

其
主
要
策
略
於
復
健
醫
療
服
務
方
面
為
建
立
復
健
及
長

期
照
護
體
系
、
辦
理
醫
院
復
健
醫
療
服
務
輔
導
訪
查
、
委
託
相
關
學
術
機
關
辦
理

復
健
醫
療
研
究
調
查
、
辦
理
復
健
醫
療
臨
床
人
員
在
職
訓
練
、
改
善
醫
院
無
障
礙

就
醫
環
境
:
於
長
期
照
護
服
務
方
面
為
目
前
正
積
極
研
擬
之
我
國
長
期
照
護
中
、

長
程
計
畫
，
期
能
建
立
長
期
照
護
服
務
網
絡

.• 

建
立
各
層
級
照
護
機
構
功
能
，
設

置
標
準
與
作
業
規
範
:
充
實
各
層
級
照
護
機
構
服
務
與
設
施
:
建
立
多
層
級
照
護

模
式
:
培
訓
照
護
人
力
;
研
擬
長
期
照
護
醫
療
費
用
給
付
制
度

.• 

並
辦
理
相
關
研

究
計
畫
。

3

洗
腎
及
血
友
病
患
醫
療
補
助
.. 
有
關
醫
院
指
定
與
醫
療
品
質
評
估
由
衛
生
署
負
責

;
有
關
病
愚
資
格
與
醫
療
費
用
支
付
由
內
政
部
負
責
。

川
鬥
推
行
國
民
保
健
、
健
康
維
護
與
促
進
工
作•. 
主
要
依
據
「
國
民
保
健
計
畫
」

，
加
強
成
年
人
保
健
工
作
、
推
展
兒
童
與
青
少
年
保
健
工
作
、
積
極
提
供
高
齡
者
健

康
服
務
、
防
制
菸
害
、
改
善
國
民
營
養
、
辦
理
孕
產
婦
及
嬰
幼
兒
保
健
工
作
。

的
其
他
相
關
的
衛
生
醫
療
政
策

.. 

在
藥
政
方
面
，
加
強
藥
政
管
理
、
防
制
藥
物
濫

用
、
健
全
社
區
藥
局
、
推
動
醫
藥
分
業
、
推
動
醫
藥
品
與
化
妝
品
審
查
制
度
、
實
施

優
良
藥
品
製
造
標
準
制
度
、
建
立
藥
政
資
訊
與
電
腦
化
業
務
;
於
食
品
衛
生
方
面
，

研
(
修
)
訂
法
令
、
建
立
基
本
資
料
、
加
強
食
品
及
食
品
業
者
管
理
、
加
強
推
廣
教

育
宣
導
:
於
防
疫
方
面
，
主
要
加
強
傳
染
病
與
肝
炎
防
治
工
作
。
此
外
，
積
極
推
動

衛
生
資
訊
系
統
的
建
立
，
期
建
立
正
確
有
效
的
資
訊
網
絡
，
達
到
資
源
有
效
利
用
與

政
策
擬
定
之
重
要
依
據
。
這
些
衛
生
醫
療
政
策
乍
看
之
下
，
雖
與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毫

不
相
關
;
但
細
探
其
工
作
內
容
，
與
國
民
生
計
息
息
相
關
。
部
分
工
作
需
藉
助
社
會

福
利
服
務
體
系
協
助
宣
導
與
推
廣
，
而
防
疫
、
食
品
衛
生
與
國
民
營
養
及
藥
物
濫
用

工
作
管
理
得
當
，
將
可
減
少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的
負
擔
。

二
、
健
康
保
險
政
策

我
國
社
會
保
險
中
，
健
康
保
險
部
分
現
行
有
十
三
種
，
可
歸
納
為
公
務
人
員
保
險

、
勞
工
保
險
及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三
大
體
系
。
至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六
月
底
，
此
十
三
類
被

保
險
人
數
已
達
一
千
一
百
九
十
一
萬
人
，
占
總
人
口
數
五
七
﹒
一
%
:
而
未
納
入
健
康

保
險
之
人
口
中
，
以
兒
童
及
老
人
等
依
賴
人
口
居
多
。

有
鑑
於
健
康
保
險
的
分
歧
，
並
顧
及
全
體
國
民
的
健
康
，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由
行
政

院
經
濟
建
設
委
員
會
設
立
專
責
規
畫
小
組
進
行
「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」
的
總
體
規
畫
;
於
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由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接
辦
後
體
規
章
工
作
。
於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十
二
月
成

期七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-302一月九年三十八國民華中



立
中
央
健
康
保
險
局
籌
備
處
，
為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底
預
期
開
辦
的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進
行

業
務
推
展
工
作
。

我
國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將
朝
下
列
幾
項
重
要
特
性
規
畫

.• 

付
為
社
會
保
險
之
一
種
:

叫
採
單
一
制
度

.• 

何
以
保
險
費
為
主
要
財
源

•• 

側
建
立
財
務
責
任
制
.• 

制
綜
合
醫
療
服

務
之
給
付
內
容
.• 

的
對
於
醫
療
服
務
使
用
之
量
與
質
訂
定
規
範
原
則

.• 

制
漸
進
實
施
總

額
支
付
制
度
:
的
實
施
病
恩
部
分
負
擔
;
例
保
險
醫
事
服
務
機
構
以
特
約
方
式
辦
理

.• 

份
加
強
審
核
與
嚴
格
稽
查
保
險
有
關
業
務
等
。

三
、
醫
療
補
助
政
策

社
會
福
利
中
，
涉
及
醫
療
補
助
福
利
服
務
的
政
策
計
有

.. 

社
會
救
助
中
的
醫
療
補

助
與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的
醫
療
補
助
。
此
兩
項
福
利
措
施
的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為
內
政
部
，

其
所
服
務
的
對
象
及
目
的
迴
然
不
同
，
分
述
於
下

•• 

付
社
會
救
助
之
醫
療
補
助

•• 

由
於
病
殘
為
致
貧
的
主
要
原
因
，
因
此
醫
療
措
施
在

社
會
救
助
中
深
受
重
視
(
蒞
珍
輝
等
，
頁
四
十
五
)
。
其
給
付
的
方
式
及
標
準
，
目

前
由
省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自
訂
之
。
而
救
助
的
經
費
來
源
，
由
各
級
政
府
自
行
編
列

預
算
，
或
每
年
定
期
聯
合
各
界
舉
行
勸
募
社
會
救
助
金
。
因
此
，
救
助
財
源
需
視
各

縣
市
之
財
力
狀
況
，
而
有
不
同
的
給
付
內
容
與
金
額
。
由
於
社
會
救
助
之
預
算
比
例

，
在
法
令
上
並
沒
有
明
確
規
定
，
導
致
地
方
政
府
視
其
各
別
經
費
裕
細
情
形
，
及
首

長
對
救
助
工
作
的
重
視
程
度
而
有
不
同
的
經
費
編
列
。
此
外
，
勸
募
社
會
救
助
金
無

法
專
款
專
用
，
且
捐
贈
之
免
稅
規
定
過
於
嚴
苛
與
繁
複
'
對
民
間
與
工
商
團
體
缺
乏

激
勵
作
用
(
徐
霞
，
頁
五
九
|
六
二
。
日
後
，
如
何
改
善
社
會
救
助
體
系
之
財
務

結
構
，
當
為
首
要
之
考
量
。

叫
福
利
服
務
之
醫
療
補
助

•• 

其
福
利
服
務
的
內
容
，
依
服
務
對
象
可
區
分
為
老
人

福
利
、
殘
障
福
利
、
青
少
年
及
兒
童
福
利
、
失
業
者
福
利
、
婦
女
福
利
、
勞
工
福
利

、
低
收
入
福
利
。

其
中
，
與
涉
及
留
療
補
助
或
其
他
與
醫
療
保
健
相
關
的
福
利
服
務

計
畫
包
括

•• 

L

兒
童
、
少
年
、
老
人
醫
療
補
助

此
一
計
畫
主
要
法
源
依
據
但
括
兒
童
福
利
法
、
少
年
褔
利
法
、
無
人
福
利
法

、
社
會
救
助
法
，
以
及
「
兒
童
、
少
年
傷
病
醫
療
補
助
計
畫
」
、
「
中
低
收
入
老

人
醫
療
補
助
計
畫
」
。
計
畫
的
主
要
目
的

.. 

在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實
施
前
，
透
過
該

計
畫
辦
理
弱
勢
團
體
之
醫
療
費
用
補
助
，
減
輕
家
庭
負
擔
，
以
落
實
各
類
福
利
宗

旨
。
此
計
量
一
軍
於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五
月
修
訂
:
其
財
務
的
?
要
來
源
，
由
中
央
及
省

政
府
撥
款
補
助
，
各
縣

(4巾
)
政
府
造
冊
申
請
補
助.• 

此
計
畫
實
施
期
限
至
實
施
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止
。
台
北
市
對
中
低
收
入
兒
童
、
少
年
、
老
人
、
殘
障
者
立
醫
療

亦
提
出
補
助
計
畫
，
其
服
務
項
目
包
括
對
貧
民
及
中
低
收
入
家
庭
提
供
就
醫
補
助

，
凡
登
記
有
案
之
中
低
收
入
戶
及
公
私
立
仁
愛
之
家
及
廣
慈
博
愛
院
、
育
幼
安
老

院
所
之
院
民
罹
恩
傷
病
者
皆
為
補
助
對
象
。
其
補
助
項
目
以
疾
病
與
傷
害
乏
醫
療

為
限
，
但
不
包
括
:
義
肢
、
義
眼
、
義
齒
、
配
鏡
、
攘
牙
、
洗
牙
、
聲
容
、
整
形

、
病
人
運
輸
、
指
定
醫
師
、
疾
病
預
防
及
住
院
時
之
膳
食
與
看
護
費
。

2

殘
障
者
的
就
醫
與
重
建
政
策

殘
障
者
的
就
醫
與
重
建
政
策
依
據
「
殘
障
福
利
法
」
'
訂
定
「
殘
障
者
醫
療

復
健
重
建
養
護
及
教
育
補
助
辦
法
」
，
此
法
對
殘
障
者
立
各
層
面
需
要
，
如
醫
療

復
健
、
職
業
重
建
、
生
活
補
助
等
項
目
皆
有
詳
盡
的
規
定
。
台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
於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訂
定
「
台
灣
省
殘
健
計
畫
|
關
懷
身
心
障
礙
國
民
福
利
措
施
」

更
將
殘
障
福
利
法
加
以
落
實
，
其
措
施
內
容
於
醫
療
保
健
的
工
作
項
下
，
包
括
推

行
殘
障
預
防
、
辦
理
殘
障
鑑
定
及
核
發
殘
障
手
冊
、
並
加
強
辦
理
殘
障
者
醫
療
復

健
項
目
。
本
計
蓋
自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度
至
八
十
八
年
度
，
預
計
十
年
。
近
年
內
政

部
對
殘
障
者
的
福
利
相
當
重
視
，
正
全
面
針
對
各
類
相
關
法
案
，
修
正
其
適
當
性

.• 

並
提
高
各
類
補
助
金
額
，
擴
大
補
助
對
象
。

3

精
神
疾
病
愚
者
的
就
養
與
就
醫
補
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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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政
院
衛
生
署
對
精
神
疾
病
患
者
提
供
主
要
之
醫
療
補
助

•• 

此
外
，
台
北
市

政
府
社
會
局
對
台
北
市
市
民
患
有
精
神
疾
病
者
，
均
亦
提
供
門
診
治
療
、
全
日
住

院
治
療
及
社
區
很
健
治
療
等
醫
療
補
助
，
其
補
助
金
額
皆
較
衛
生
署
之
補
助
金
額

為
高
。

4

高
齡
者
就
醫
補
助
與
優
待

台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於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訂
定
「
台
灣
省
安
老
計
畫

T
關
懷
資

深
國
民
福
利
措
施
」
，
其
中
在
健
康
方
面
的
措
施
包
括

•. 

辦
理
免
費
健
康
檢
查
、

推
行
老
人
病
防
治
、
辦
理
醫
療
補
助
、
響
設
並
充
實
養
護
設
施
、
辦
理
居
家
護
理

服
務
、
充
實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醫
療
復
健
器
材
、
提
供
老
人
生
活
輔
助
器
材
、
辦
理

醫
療
保
健
巡
迴
講
座
、
及
推
展
老
人
運
動
。
各
類
措
施
皆
需
要
衛
生
單
位
與
社
會

福
利
單
位
共
同
主
辦
或
協
辦
:
此
十
年
計
畫
所
需
經
費
共
計
一
百
三
十
八
億
三
千

六
百
三
十
八
萬
八
千
元
，
由
台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及
縣
(
市
)
政
府
各
籌
一
半
經

費
。

參
、
現
有
新
主
醫
療
保
健
相
廟
法
規
與
財
務
來
福
州

一
、
衛
生
醫
療
保
健

現
行
重
要
的
衛
生
醫
療
保
健
法
規
主
要
可
分
為
兩
大
類

•• 

付
醫
療
衛
生
保
健

•. 

醫
療
法
、
人
體
器
官
移
植
條
例
、
精
神
衛
生
法
、
優
生
保
健
法
、
藥
事
法
、

麻
醉
藥
品
管
理
條
例
、
食
品
衛
生
管
理
法
、
傳
染
病
防
治
條
例
、
後
天
免
疫
缺
乏
症

候
群
防
治
條
例
、
化
妝
品
衛
生
管
理
條
例
、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法
(
草
案
)
、
及
緊
急

醫
療
救
護
法
(
草
案
)

叫
阿
醫
療
專
業
人
員
管
理

•• 

醫
師
法
、
藥
師
法
、
助
產
士
法
、
護
理
人
員
法
、
營
養
師
法
、
醫
事
檢
驗
師

法
(
草
案
)
、
物
理
治
療
師
(
草
案
)
等
。

尤
其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通
過
之
「
醫
療
法
」
'
為
我
國
醫
療
機
構
管
理
的
自
法
，
對

日
後
的
醫
療
保
健
政
策
有
相
當
深
遠
的
影
響
。
依
「
醫
療
法
」
之
規
定
，
籌
建
全
國
醫

療
網
計
畫
，
使
我
國
醫
療
衛
生
由
醫
療
資
游
發
展
期
堂
堂
進
入
醫
療
服
務
整
合
期
。
在

醫
療
網
計
畫
中
，
將
醫
療
與
保
健
政
策
同
時
納
入
工
作
重
點
，
期
能
對
民
眾
提
供
一
綜

合
性
與
整
合
性
之
醫
療
服
務
。
同
時
，
「
精
神
衛
生
法
」
(
民
七
九
年
)
與
「
護
理
人

員
法
」
(
民
八

0
)
相
繼
訂
定
，
使
醫
療
相
關
之
精
神
與
譚
理
業
務
及
政
策
，
有
更
加

明
確
的
法
源
依
據
與
政
策
方
針
。
此
外
，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的
推
動
，
將
使
我
國
醫
療
保

健
與
社
會
福
利
進
一
步
整
合
。

二
、
健
康
保
險

自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臺
灣
省
勞
工
保
險
辦
法
及
其
施
行
細
則
迄
兮
，
我
國
的
健
康
保

險
因
應
社
會
及
政
治
等
因
素
，
已
發
展
出
十
三
種
健
康
保
險
。
其
所
依
據
的
法
令
、
主

管
機
關
、
承
保
機
關
、
適
用
對
象
及
給
付
項
目
十
分
分
歧
及
複
雜
。

目
前
健
康
保
險
的
財
務
危
機
包
括
:
保
險
費
率
偏
低
，
保
險
人
口
年
齡
結
構
逐
漸

提
高
與
醫
療
資
源
浪
費
，
造
成
健
康
保
險
財
務
入
不
敷
出
的
嚴
重
財
務
危
機
:
採
行
綜

合
費
率
制
度
，
難
以
釐
清
各
類
保
險
的
虧
損
責
任
，
以
對
症
下
藥
.• 

缺
乏
健
全
的
社
會

保
險
財
務
制
度
與
保
險
精
算
財
務
責
任
制
度
;
醫
療
費
用
支
付
制
度
採
事
後
論
量
計
酬

，
無
法
妥
善
控
制
醫
療
資
源
之
利
用
與
費
用
(
藍
忠
字
，
頁
一
七
五
|
一
七
六
)
。

三
、
醫
療
補
助

社
會
福
利
依
項
目
而
有
不
同
的
法
源
依
據
。
今
列
舉
與
醫
療
保
健
較
為
相
關
的
補

助
項
目

.. 

付
老
人
福
利
及
其
他
福
利
服
務

l

老
人
福
利
法
及
其
施
行
細
則
.. 

細
則
中
第
十
七
條
規
定
各
省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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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同
當
地
衛
生
主
管
機
關
，
訂
定
老
人
傷
病
醫
療
費
用
優
待
辨
法
。

Z

台
灣
省
老
人
傷
病
醫
療
費
用
優
待
辦
法

.. 

台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於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
規
定
:
公
、
私
立
醫
療
院
所
對
年
滿
七
十
歲
以
上
之
老
人
所
應
提
供
的
醫
療
費
用

優
待
項
目
。
而
其
費
用
來
源
在
法
案
中
並
無
詳
細
說
明
，
但
目
前
其
補
助
費
皆
由

縣
(
市
)
政
府
吸
收
。

3

台
灣
兒
童
、
少
年
、
老
人
傷
病
醫
療
補
助
計
畫

.. 

此
計
畫
的
服
務
對
象
擴
及
十
八

歲
以
上
的
兒
童
及
少
年
。

以
上
之
各
顯
醫
療
補
助
經
費
來
源
，
目
前
由
各
縣
(
市
)
政
府
編
列
預
算
，
不

足
部
分
則
向
內
政
部
申
請
案
補
助
。

甘
、
殘
障
福
利

l

殘
障
福
利
法
及
其
施
行
細
則

.. 

殘
障
福
利
法
第
十
四
條
規
定
省
(
市
)
及
縣
(
市

)
主
管
機
關
，
對
殘
障
者
醫
療
、
復
健
、
重
建
、
養
護
、
教
育
費
用
，
應
視
其
家

庭
經
濟
狀
況
與
殘
障
等
級
給
予
補
助
。
該
法
第
七
條
規
定
各
級
政
府
應
按
年
編
列

殘
障
福
利
預
算
，
並
得
動
用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。
然
該
法
並
未
硬
性
規
定
編
列
的
金

額
多
寡
或
比
例
，
於
是
各
縣
市
依
其
實
際
財
務
狀
況
及
政
策
的
優
先
性
，
給
予
不

同
的
經
費
編
列
。
各
縣
(
市
)
於
過
去
五
年
內
，
在
殘
障
福
利
所
花
費
的
經
費
差

異
性
極
大
，
由
平
均
每
人
支
領
三
四

0
元
至
二

一二
、
九
O
七
元
不
等
。
有
關
殘
障

用
具
裝
備
之
補
助
包
括
盲
人
安
全
杖
、
義
肢
、
支
架
、
助
聽
器
、
輪
椅
、
眼
鏡
及

點
字
書
刊
用
具
等
，
而
補
助
項
目
以
義
肢
及
支
架
為
主
，
共
占
補
助
經
費
之
七
五

%
(
吳
武
典
，
頁
八
二
|
九
一

)

Z

殘
障
者
醫
療
復
健
重
建
養
護
及
教
育
費
用
補
助
辨
法

.. 

依
據
殘
障
福
利
法
訂
定
此

辦
法
，
其
補
助
內
容
包
括
醫
療
復
健
、
職
業
重
建
、
教
養
及
養
護
、
生
活
補
助
與

教
育
補
助
。
於
就
醫
服
務
之
醫
療
補
助
包
括
診
斷
及
治
療
、
手
術
及
材
料
費
、
藥

劑
費
、
住
院
費
、
職
業
重
建
。
其
經
費
的
負
擔
方
式
，
於
直
轄
市
部
分
由
市
政
府

全
額
負
擔
，
台
灣
省
之
縣
(
市
)
部
分
，
縣
(
市
)
政
府
負
擔
八
五
%
'
省
政
府

負
擔
一
五
%
.• 

如
省
(
市
)
政
府
財
政
確
實
有
困
難
者
，
則
由
中
央
政
府
直
接
補

助
目
前
內
政
部
有
關
殘
障
福
利
之
醫
療
補
助
部
分
，
大
部
分
採
專
案
專
款
補
助
方

式
處
理
。

的
社
會
救
助

L

社
會
救
助
法
及
其
施
行
細
則

.. 

社
會
救
助
之
範
圍
包
括
生
活
扶
助
、
醫
療
補
助
、

急
難
救
助
及
災
害
教
助
。
醫
療
補
助
的
對
象
以
低
收
入
愚
者
、
救
助
設
施
收
容
之

病
恩
、
及
重
大
疾
病
傷
害
非
本
人
或
扶
養
親
屬
所
能
負
擔
者
。
其
醫
療
補
助
給
付

方
式
及
標
準
由
省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另
訂
之
。

2

低
收
入
健
康
保
險
暫
行
辦
法
(
民
七
九
年
)
。

3

路
倒
病
人
收
治
及
醫
療
費
用
處
理
要
點
(
民
七
五
年
)
。

4

自
費
洗
腎
病
恩
醫
療
補
助
要
點
(
民
七
九
年
)
。

近
年
來
，
醫
療
救
助
經
費
成
長
迅
速
，
往
往
佔
社
會
救
助
支
出
的
半
數
以
上
。
然

而
由
於
行
政
體
系
人
力
不
足
，
與
醫
療
費
用
的
稽
查
困
難
，
此
一
經
費
是
否
合
理
及
有

效
地
被
使
用
，
實
有
待
詳
加
探
討
與
研
究
。
再
者
，
財
源
結
構
的
不
確
定
性
，
亦
造
成

經
費
普
遍
不
足
的
現
象
(
徐
震
，
頁
五
九
)
。

肆
、
新
主
醫
療
保
健
相
廟
照
務
體
系

、
衛
生
醫
療

衛
生
行
政
組
織
，
在
中
央
為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，
內
設
醫
政
處
、
保
健
處
、
藥
政
處

、
食
品
衛
生
處
、
防
疫
處
、
企
劃
室
、
中
醫
藥
委
員
會
等
業
務
單
位
:
而
與
醫
療
與
保

健
政
策
最
為
相
關
的
醫
政
處
與
保
健
處
:
於
省
(
市
)
為
衛
生
處
(
局
)
，
於
縣
市
為

衛
生
局
，
鄉
鎮
市
為
衛
生
所
，
層
級
計
分
四
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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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、
社
會
保
險

辦
理
社
會
保
險
相
關
福
利
組
織
，
包
括
考
試
院
銓
敘
部
主
管
公
保
、
行
政
院
勞
委

會
主
管
勞
保
、
內
政
部
主
管
農
保
等
;
其
辦
理
承
保
業
務
的
單
位
為
台
聞
地
區
勞
工
保

險
局
與
中
央
信
託
局
。

三
、
社
會
救
助
與
福
利
服
務

社
會
救
助
與
福
利
服
務
的
行
政
服
務
體
系
，
於
中
央
為
內
政
部
，
部
內
設
社
會
司

掌
理
社
會
福
利
、
社
會
救
助
、
及
社
會
保
險
等
業
務

.• 

於
省
則
為
社
會
處
，
負
責
社
會

福
利
、
社
會
救
助
與
社
會
保
險
業
務
.• 

於
院
轄
市
則
為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.• 

縣
市
方
面
，

則
為
當
地
縣
政
府
社
會
科
、
課
:
在
台
灣
省
之
鄉
鎮
市
區
則
為
公
所
民
政
課
，
在
院
轄

市
之
區
公
所
則
為
社
會
課
執
行
。

在
社
會
救
助
的
醫
療
補
助
工
作
執
行
方
面
，
主
要
由
基
層
單
位
接
受
申
請
，
並
進

行
調
查
;
再
由
縣
市
政
府
、
院
轄
市
核
發
醫
療
補
助
費

。

目
前
醫
療
補
助
的
業
務
進
行

尚
稱
順
利
，
惟
申
請
案
件
逐
年
增
加
，
人
力
資
源
不
足
、
救
助
法
令
不
明
確
與
經
費
預

算
不
足
等
因
素
，
將
使
補
助
業
務
日
形
困
難
(
徐
震
，
頁
一
一
一
一
一
)。

龍
、
目
前
困
境

胺
諸
醫
療
保
健
業
務
與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，
其
工
作
內
容
息
息
相
關
。
舉
例
言
之
，

衛
生
署
醫
政
處
與
保
健
處
所
掌
理
的
衛
生
醫
療
保
健
服
務
，
與
社
會
司
掌
理
之
社
會
福

利
、
社
會
救
助
及
社
會
保
險
業
務
，
在
工
作
業
務
上
，
有
著
相
當
程
度
之
互
動

、

互
惠

與
依
存
關
係
.• 

於
服
務
對
象
上
，
亦
有
相
當
程
度
的
重
疊
現
象
。
以
長
期
照
護
或
安
養

為
例
，
政
府
有
職
責
提
供
安
養
與
生
活
照
顧
;
另
一
方
面
，
醫
療
與
保
健
之
提
供
，
亦

不
可
或
缺
。
另
外
，
為
協
助
精
神
病
恩
回
歸
社
區
，
於
是
鼓
勵
「
去
機
構
化
」
的
照
護

政
策
;
其
中
，
除
需
要
醫
療
照
護
的
長
期
性
與
連
續
性
追
蹤
治
療
與
控
制
外
，
亦
需
要
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服
務
與
社
區
服
務
相
支
持
與
配
合
。

行
政
院
研
究
發
展
考
核
委
員
會
於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曾
對
我
國
福
利
措
施
做

一
評
估

，
舉
出
下
列
問
題
與
建
言

.. 

各
項
福
利
項
目
主
管
機
關
甚
多
，
相
關
法
令
及
行
政
規
定

互
有
重
複
或
不
足
，
宣
統
一
規
畫
，
作
適
當
修
訂
或
增
訂
:
整
合
現
有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
，
配
合
民
間
資
掘
與
政
府
財
政
負
擔
，
以
有
效
推
廣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制
度.• 
重
視
少
數

特
定
弱
勢
團
體
之
福
利
服
務
，
加
強
環
境
品
質
及
精
神
生
活
層
次
之
福
利
服
務
。
其
中

與
醫
療
保
健
較
有
關
係
者
，
略
述
於
下
.. 

、
民
眾
對
醫
療
資
源
的
不
當
使
用
，
醫
療
提
供
者
無
成
本
控
制
之

觀
念
，
形
成
嚴
重
醫
療
資
源
浪

們

目
前
醫
療
費
用
年
年
高
漲
，
公
、
勞
、
農
保
虧
損
嚴
重
，
而
造
成
目
前
健
康
保
險

虧
損
嚴
重
與
醫
療
資
源
普
遍
浪
費
的
主
要
原
因
，
包
括
民
眾
醫
療
利
用
不
當
、
過
於
集

中
大
醫
院
就
診
及
醫
療
提
供
者
無
成
本
控
制
的
觀
念
，
或
提
供
不
必
要
的
醫
療
檢
查
，

或
浮
報
保
險
申
覆
單

.• 

按
量
付
費
之
診
療
報
酬
制
度
，
成
為
增
加
醫
療
服
務
提
供
的
誘

因.• 

此
外
，
醫
療
科
技
的
進
步
，
精
密
與
昂
貴
儀
器
使
用
，
直
接
影
響
醫
療
費
用
的
提

升
。二

、
健
康
保
險
行
政
體
系
與
社
會
救
助
醫
療
補
助
福
利
服
務
體
系
分

歧
，
造
成
醫
療
提
供
者
申
報
程
序
複
雜
化

就
管
理
層
面
而
言
，
健
康
保
險
與
醫
療
補
助
之
行
政
體
系
分
歧
，
容
易
造
成
醫
療

提
供
者
申
報
困
難
;
另
一
方
面
，
政
府
對
於
醫
療
資
源
的
花
費
亦
無
所
掌
控
，
更
容
易

形
成
醫
療
資
源
重
複
浪
費
。
通
常
一
所
醫
院
病
人
的
醫
療
費
用
來
源
，
除
了
三
大
健
康

保
險
體
系
的
被
保
險
人
外
，
尚
有
九
種
不
同
類
別
的
病
人
，
需
向
八
種
以
上
不
同
的
單

位
申
報
費
用
，
且
所
使
用
的
申
報
表
格
亦
各
有
不
同
。
其
所
耗
用
的
人
力
與
費
用
，
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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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待
評
估
。
男
外
，
如
有
醫
療
或
福
利
機
構
向
社
政
及
衛
政
單
位
申
請
醫
療
補
助
，
更

無
從
查
驗
，
形
成
行
政
體
系
上
的
漏
失
。

三
、
衛
生
醫
療
與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體
系
缺
乏
有
效
的
溝
通
與
協
調
，

產
生
服
務
提
供
不
連
續
與
分
散
的
現
象

衛
政
單
位
與
社
政
單
位
均
有
對
特
殊
群
體
(
如
精
神
病
恩
、
殘
障
同
胞
、
需
長
期

照
護
的
患
者
等
)
，
分
別
提
供
醫
療
補
助
、
福
利
服
務
或
其
他
支
持
性
的
服
務
。
然
各

類
福
利
服
務
有
不
同
的
法
源
依
據
，
且
不
同
的
行
政
體
系
提
供
服
務
，
往
往
造
成
相
同

的
服
務
群
體
，
不
同
的
待
遇
，
而
形
成
不
公
平
的
現
象
;
另
一
方
面
，
易
造
成
行
政
管

理
上
的
困
擾
與
資
滴
重
複
浪
費
。
即
使
同
樣
是
社
政
單
位
，
各
縣
市
政
府
所
編
列
之
醫

療
補
助
經
費
差
距
亦
甚
大
，
除
了
不
公
平
外
，
在
實
質
作
業
上
也
增
加
許
多
困
擾
。

以
精
神
病
愚
者
而
言
，
目
前
衛
生
署
正
積
極
推
動
將
其
納
入
殘
障
福
利
法
適
用
範

圍
內
，
係
因
精
神
病
患
(
尤
其
部
分
功
能
障
礙
嚴
重
的
精
神
病
息
)
如
在
衛
生
醫
療
體

系
內
就
醫
就
養
，
即
無
法
得
到
生
活
補
助
費
或
其
他
相
關
的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(
如
在
宅

服
務
及
往
返
復
健
機
構
之
交
通
優
待
服
務
)
。
而
目
前
於
醫
療
機
構
接
受
日
問
照
護
或

復
健
醫
療
的
長
期
疾
病
患
者
，
亦
有
類
似
的
困
擾
。
如
何
儘
速
透
過
行
政
協
調
與
立
法

程
序
，
使
同
一
的
服
務
對
象
，
能
接
受
平
等
的
福
利
;
同
時
降
低
行
政
困
擾
，
增
進
社

會
與
資
源
有
效
利
用
，
提
供
綜
合
性
、
連
續
性
與
適
當
性
之
福
利
服
務
，
實
為
衛
生
醫

療
與
社
會
福
利
單
位
所
應
共
同
努
力
的
方
向
。

從
個
案
管
理
與
成
本
控
制
的
觀
點
而
言
，
分
散
與
多
元
化
的
服
務
體
系
，
對
個
案

本
身
較
無
法
提
供
連
續
性
的
照
護
。
而
服
務
提
供
者
更
無
法
利
用
有
限
的
資
源
，
提
供

完
整
及
連
續
性
的
照
護
:
僅
能
片
斷
地
針
對
病
情
做
診
治
，
更
無
法
做
服
務
品
質
的
控

制
與
監
控
。
以
長
期
照
護
病
患
為
例
，
從
醫
院
接
受
急
性
治
療
後
，
轉
診
至
長
期
照
護

機
構
;
而
長
期
照
護
機
構
的
服
務
品
質
往
往
非
醫
院
所
能
掌
控
。
因
此
，
長
期
照
護
機

構
的
低
照
護
品
質
往
往
影
響
病
人
癒
後
效
果
，
使
得
大
部
分
的
病
患
必
須
回
醫
院
重
複

就
醫
。
如
此
，
不
但
造
成
病
人
身
心
上
的
負
擔
，
亦
是
家
屬
財
務
、
體
力
與
精
神
上
的

折
磨
;
另
一
方
面
，
更
造
咸
醫
療
、
資
源
的
浪
費
與
非
效
率
的
利
用
。
未
來
期
能
建
立
­

完
善
的
轉
介
與
個
案
管
理
系
統
(
含
醫
療
與
社
會
兩
體
系
的
資
源
)
，
配
合
有
效
的
醫

療
與
福
利
機
構
評
鑑
制
度
，
使
長
期
醫
療
照
護
體
系
逐
步
正
規
化
。

近
年
隨
著
社
會
變
遷
與
人
口
結
構
高
齡
化
，
目
前
甚
受
重
視
的
安
養
、
養
護
機
構

的
管
理
與
服
務
品
質
問
題
。
由
於
其
涉
及
衛
生
與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兩
大
行
政
體
系
，
在

短
短
的
一
年
內
，
台
北
市
的
安
養
、
養
護
機
構
接
受
四
次
不
同
單
位
的
訪
查
;
探
究
其

訪
查
內
容
，
多
有
雷
同
之
處
。
而
四
次
人
力
、
資
源
與
金
錢
的
重
複
浪
費
，
以
及
對
受

訪
機
構
所
造
成
的
困
擾
，
實
有
待
政
府
機
關
與
學
術
團
體
深
思
與
檢
討
。
而
行
政
協
調

與
資
訊
分
享
與
共
用
，
該
是
未
來
努
力
之
方
向
。

四
、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醫
師
羅
致
困
難
，
醫
事
人
員
缺
乏
繼
續
教
育
機

4胃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內
之
醫
師
，
因
隸
屬
於
不
同
行
政
體
系
，
其
待
遇
、
福
利
、
進
修

機
會
及
工
作
環
境
往
往
無
法
吸
引
醫
師
久
留
一
處
，
導
致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羅
致
醫
師
極

為
困
難
。
此
外
，
身
處
於
祈
政
福
利
機
構
的
一
般
醫
療
人
員
缺
乏
在
職
訓
練
的
機
會
，

影
響
醫
療
服
務
品
質
。
誠
如
行
政
院
研
考
會
研
究
結
果
顯
示

.. 

殘
障
褔
利
專
業
人
員
的

甄
選
培
訓
，
如
復
健
師
、
語
言
治
療
師
，
目
前
皆
以
短
期
培
訓
的
方
式
擴
增
人
力
，
而

缺
乏
專
業
的
培
訓
制
度
(
行
政
院
研
考
會
，
頁
七
)
。
叉
，
殘
障
鑑
定
度
內
的
醫
療
專

業
人
員
流
動
率
高
，
使
鑑
定
工
作
難
以
有
效
執
行
。
如
何
增
加
社
政
機
構
內
專
業
人
員

醫
療
知
識
之
在
職
訓
練
機
會
，
實
有
待
相
關
機
構
與
行
政
單
位
研
擬
一
套
合
作
的
模
式

.• 

利
用
現
有
醫
療
與
人
力
資
源
，
提
供
彼
此
所
需
之
專
業
訓
練
與
服
務
。

五
、
各
類
機
構
功
能
與
設
置
標
準
尚
未
釐
清
，
病
人
照
護
分
類
混
淆

'
機
構
管
理
與
品
質
監
控
困
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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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
年
來
，
由
於
人
口
高
齡
化
所
衍
生
的
問
題
，
漸
趨
嚴
重
;
而
老
人
醫
療
與
長
期

照
護
服
務
不
足
，
綜
合
性
、
連
續
性
與
有
效
性
芝
老
人
與
長
期
醫
療
照
護
體
系
尚
未
建

立
，
缺
乏
適
當
財
務
機
轉
，
致
使
老
人
及
慢
性
病
恩
者
普
遍
長
期
佔
用
急
性
醫
療
資
源

，
與
老
人
醫
療
缺
乏
制
度
化
的
來
源
等
因
素
，
使
得
老
人
及
慢
性
疾
病
愚
者
雜
處
於
各

類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、
急
性
醫
療
機
構
與
坊
間
未
立
案
之
安
養
與
養
護
機
構
之
中
(
楊
漢

躁
，
頁
一
一
-
-
一
五
)
。
終
究
其
原
因
，
主
要
源
自
於
我
國
目
前
對
此
想
相
關
的
服
務

機
構
，
其
功
能
與
服
務
定
位
尚
未
明
確
化
，
服
務
對
象
、
照
護
等
級
與
類
別
未
能
釐
情

，
以
致
於
各
自
發
展
服
務
體
系
，
重
複
提
供
服
務
。

陵
、
結
論
與
建
設

綜
觀
我
國
社
會
人
口
結
構
與
醫
療
需
求
的
變
遷
，
配
合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的
推
廣
，

我
國
衛
生
醫
療
保
健
體
系
將
逐
步
進
入
醫
療
社
會
化
年
代
。
其
面
臨
的
議
題
，
不
僅
要

面
對
各
組
織
及
服
務
體
系
的
困
境
;
另
一
方
面
，
更
要
對
當
前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組
織
與

結
構
，
進
行
反
思
與
探
討
。
以
下
針
對
目
前
體
系
之
間
整
合
的
議
題
提
出
可
能
解
決
的

方
案
.. 、

藉
由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制
度
，
降
低
醫
療
資
源
浪
費
，
並
確
保
醫

療
服
務
品
質

當
前
醫
療
資
源
浪
費
、
分
級
醫
療
未
能
明
顯
劃
分
與
醫
療
資
源
分
布
不
均
等
現
象

，
期
能
利
用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的
財
務
機
轉
與
醫
療
資
源
政
策
的
制
定
，
以
達
到
降
低
醫

療
資
源
浪
費
，
並
確
保
醫
療
服
務
品
質
。
其
可
能
的
策
略
包
括

.. 

村
發
展
單
一
健
康
保
險
制
度
，
降
低
行
政
成
本
，
提
高
管
理
效
率
:

口
利
用
部
分
負
擔
制
度
，
提
高
民
眾
醫
療
費
用
之
意
識

•• 

向
落
實
分
級
醫
療
轉
話
制
度
，
有
效
利
用
醫
療
資
源
:

關
採
漸
進
方
式
，
施
行
總
額
支
付
制
度
，
合
理
控
制
醫
療
費
用

•• 

的
問
加
強
規
畫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資
訊
系
統
，
以
提
高
醫
事
管
理
效
率
;

的
繼
續
辦
理
醫
院
評
鑑
及
現
有
醫
療
品
質
保
證
措
施
，
以
確
保
一
定
品
質
之
醫
療
服
務

.• 

擴
大
實
施
相
關
醫
療
機
構
與
護
理
機
構
之
評
鑑
制
度
，
有
效
提
升
整
體
之
醫
療
服

務
品
質
。

制
藉
由
健
康
保
險
審
核
制
度
，
維
持
並
提
升
醫
療
服
務
晶
質

.• 

的
建
立
全
民
正
確
健
康
保
險
觀
念
，
減
少
民
眾
濫
用
醫
療
資
源
。

例
輔
導
地
區
醫
院
，
提
升
地
區
之
醫
療
服
務
品
質
:

例
利
用
醫
療
發
展
基
金
，
鼓
勵
醫
療
缺
乏
區
設
置
醫
療
院
所
:
另
鼓
勵
發
展
聯
合
診
所

，
及
加
強
基
層
醫
療
，
以
減
低
醫
療
資
源
不
均
現
象
，
並
健
全
醫
療
體
系
。

-
7
加
強
各
級
衛
生
與
社
會
行
政
服
說
體
系
之
整
合
，
以
健
全
完
整

性
之
社
會
福
利

我
國
福
利
政
策
的
推
展
，
於
行
政
服
務
體
系
上
，
因
過
於
涅
滑
分
明
，
容
易
造
成

政
策
與
服
務
提
供
上
之
分
歧
化

.• 

服
務
傳
送
系
統
多
元
化
，
造
成
服
務
績
效
不
彰
，
人

力
與
資
頓
的
重
複
浪
費
;
對
被
服
務
者
而
言
，
容
易
形
成
茫
然
困
惑
與
救
助
無
門
的
現

象
。
因
此
，
未
來
我
國
規
畫
社
會
福
利
藍
圖
時
，
應
朝
下
列
幾
項
方
針
努
力
.. 

付
加
強
服
務
體
系
與
組
織
間
的
行
政
協
調
，
以
利
樽
節
資
源
、
分
擔
成
本
、
擴
大
資
源

範
園
、
增
加
服
務
傳
送
績
致
、
與
提
高
對
民
眾
的
服
務
內
容
與
品
質
。

口
修
改
現
行
相
關
法
規
，
使
之
較
符
合
未
來
福
利
社
會
之
需
求
:
亦
使
各
類
醫
療
保
健

與
福
利
服
務
有
法
源
依
據
，
各
類
醫
療
與
福
利
服
務
機
構
納
入
正
規
化
之
評
估
與
管

理
範
圍
。

日
全
盤
考
量
醫
療
補
助
與
福
利
服
務
在
不
同
服
務
體
系
的
適
用
性
與
合
理
性
，
增
加
獲

得
福
利
的
公
平
性
。

側
結
合
基
層
醫
療
保
健
服
務
與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，
發
展
綜
合
基
層
醫
療
保
健
與
社
會
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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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工
作
模
式
，
以
提
供
綜
合
式
與
連
續
性
之
福
利
服
務
。

同
建
立
有
效
的
稽
查
制
度
，
確
保
服
務
品
質
。

三
、
整
合
醫
療
服
務
與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，
共
同
規
書
一
特
殊
群
體
之
醫

療
保
健
與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
特
殊
群
體
，
如
精
神
疾
病
恩
者
、
長
期
照
護
患
者
、
及
山
地
離
島
居
民
，
所
需
要

的
醫
療
保
健
照
護
與
福
利
服
務
皆
為
多
元
性
，
涉
及
社
會
、
醫
療
、
保
健
、
經
濟
、
教

育
、
就
業
與
住
宅
等
服
務
體
系
。
而
目
前
國
內
之
服
務
體
系
紛
雜
，
旦
分
屬
於
不
同
行

政
體
系
之
下
，
使
被
服
務
者
本
身
必
需
熟
除
各
類
福
利
服
務
之
規
定
，
如
何
尋
求
適
當

之
補
助
或
福
利
服
務
。
未
來
發
展
方
向.. 

付
以
個
案
管
理
模
式
，
有
效
整
合
特
殊
群
體
之
需
求
、
資
訊
與
服
務
利
用
之
情
形

.• 

除

可
以
對
特
殊
群
體
提
供
較
有
效
及
完
整
的
服
務.• 
行
政
管
理
者
更
可
以
確
實
掌
握
資

訊
，
有
放
評
估
服
務
提
供
的
過
程
與
成
果
，
進
而
研
擬
未
來
政
策
。
即
各
項
服
務
之

提
供
，
應
以
「
民
眾
」
之
需
要
為
導
向
。

叫
整
合
不
同
專
業
之
工
作
人
員
，
組
成
專
業
工
作
小
組
，
共
同
評
估
特
殊
群
體
之
各
層

面
需
要
，
以
提
供
綜
合
性
與
連
騙
性
的
服
務
計
畫。

開
加
強
建
立
與
充
實
特
殊
群
體
之
醫
療
與
福
利
服
務
、
設
施
與
機
構
;
確
實
評
詰
地
方

之
需
求
，
均
衡
發
展
醫
療
與
福
利
資
源
。

側
加
強
各
類
相
關
人
員
之
繼
續
教
育
，
醫
療
與
社
會
福
利
相
互
配
合
，
使
參
與
特
殊
群

體
的
工
作
人
員
，
能
具
備
全
方
位
的
常
識
與
智
能
，
進
而
有
能
力
充
分
利
用
現
有
的

相
關
資
源
。

的
問
鼓
勵
科
技
整
合
式
的
相
關
研
究
，
對
特
殊
群
體
做
全
面
性
與
綜
合
性
的
暸
解
。

的
資
訊
的
流
通
與
共
用
，
有
利
政
策
的
共
同
分
析
與
研
擬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現
任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醫
政
處
處
長
)

參
考
文
獻

行
政
院
研
究
發
展
考
核
委
員
會
，
(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)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定
義
與
範
圍
之

研
究
。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(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)
中
華
民
國
公
共
衛
生
概
況
，
行
政
院

衛
生
署
編
印
;
(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)
衛
生
白
皮
書
，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編
印

.• 

(
民

國
八
十
二
年
)
中
華
民
國
衛
生
年
鑑
，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編
印
。

財
團
法
人
厚
生
基
金
會
(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)
厚
生
基
金
會
厚
生
白
皮
書

1
|
|

第
三
輯
社

會
福
利
篇
、
第
二
輯
醫
療
保
健
篇
。

吳
武
典
(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)
我
國
殘
障
福
利
法
執
行
成
致
之
評
估
，
行
政
院
研
究
發
展

考
核
委
員
會
。

徐
震
(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)
我
國
社
會
救
助
體
系
整
體
規
劃
之
研
究

，

行
政
院
研
究
發
展

考
核
委
員
會
。

蒞
學
輝
、
吳
景
芳
(
民
國
十，

十
五
年
)
台
灣
省
有
關
社
會
救
助
法
規
適
用
情
況
調
查
報

告
，
台
灣
省
政
府
法
規
委
員
會
。

鄭
文
輝
(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)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之
研
究
，
行
政
院
研
究
發
展
考
核
委

員
會
。

楊
漢
線
(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)
台
灣
老
人
醫
療
照
顧
體
系
之
探
討
，
健
康
與
社
會
政
策
研

究
中
心
第
五
次
學
術
研
討
會
論
文
集
(
刊
印
中
)
。

藍
忠
孝
(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)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組
織
結
構
及
功
能
之
探
討
，
行
政
院

研
究
發
展
考
核
委
員
會
編
印
，
台
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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